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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借款人”）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控股子公

司股权质押进行借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向广州万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借人”或“广州万顺”）借款人民币 20,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个月，利率为 4.35%/年，公司将持有的沧州临港亚诺化工

有限公司 51%股权质押给出借人，并办理质押登记；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兰州亚太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任何反担保措

施。同日公司与出借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和《股权质押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控股子公司股权质押进行借款并接受控股股东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今日，公司收到广州万顺出具的《承诺函》，现基于和公司建立长期友好合

作关系的角度出发，广州万顺自愿并承诺如下： 

   1、上述《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期限到期后，如贵司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及

利息，我司同意该笔借款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并补签相关借款协议，同时

保证在借款到期前不基于《股权质押协议》处置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 51%

股权。 

2、我司承诺：借款期间，若贵司资金富裕,可以提前偿还向我公司的借款,借

款利息按照实际占用天数和《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 

3、如贵司有意向接受我司前述借款展期，经贵司同意后，本承诺构成 2023

年 6 月 21 日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的补充。就本笔借款延期事宜，贵司可根



据实际需要，在原 3 个月借款期限届满前向我司回复借款展期意向，如贵司同意

展期，我司将按照本承诺函与贵司尽快签署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9 日 

 


